海南省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
认定事项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二、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

子项名称：无

审批类别：行政许可

项目编码：52601
三、审批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第526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布<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的通知》（国办发〔2023〕5号）第518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

四、受理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为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库部门。
五、决定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

六、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1.依法持有《金融许可证》，持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2.资金实力雄厚，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较好的经营业绩； 

3.经营网点数量和分布能够满足代理业务需要；

4.具备办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所需的技术条件，资金汇划系统和内部网络安全、高效、稳定、可靠，信息系统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记录并反映所代理的业务信息；

5.内部管理规范，内控制度健全，具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保密措施；

6.能够持续合规经营，申请前两个年度未涉及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7.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书面申请材料，并保证材料的真实性：

1.申请书，内容应当包括申请机构总行前十大股东控股情况（以申请书落款日期为准）、申请代理业务种类、申请机构的部门设置和分工、网点分布、人员配备、岗位职责、相关内控管理建设、风险防范机制、资金汇划渠道、信息系统建设情况和服务承诺等，正式行文报送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

2.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表（见附件）；

3.《金融许可证》副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副本；

4.申请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如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文件；

5.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评定指标一览表；

6.最近两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财务报表；

7.最近两年金融监管部门、政府审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监管报告、检查报告、审计报告等；

8.最近两年案件发生及监管部门处罚、整改情况；

9.最近两年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综合评价报告；
10.申请材料真实性声明；

11.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上述申请资料如为复印件，应当加盖申请机构单位公章。其中，涉及前款第三项、第七项的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按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要求办理。

（二）申请材料提交

申请人应当在指定时限将申请材料交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库部门。

 八、申请接受方式和接受地址
 具体接受方式为纸质送达和电子公文传递。

 接受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3号琼泰大厦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6号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分行，海南省儋州市军屯新区园地路35号中国人民银行儋州市分行，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和平北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文昌营业管理部，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137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琼海营业管理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29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陵水营业管理部，海南省五指山市通什镇红旗路18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五指山营业管理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桥南路49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白沙营业管理部。
九、办理基本流程
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按其所经理国库管辖范围负责认定。办理基本流程为申请人提交材料——认定机构组成专家评审组进行认定审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十、办理方式
（一）申请

（二）受理或不予受理

（三）审查与决定

（四）文书（证书）制作与送达

（五）公开发布
（六）签订协议
 十一、办理时限
自受理资格认定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资格认定决定。在十五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行长（主任）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机构。

十二、认定收费依据及标准
本认定事项不收费。
十三、认定结果和送达方式
（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符合条件的，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并制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并制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二）国库集中支付清算协议

代理银行应当自与财政部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后，凭委托代理协议与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签订国库集中支付清算协议。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文书由申请人自行领取，并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和授权委托书。
 十四、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不得歧视。

2.申请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实施的行政许可，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人因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3.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但依法应当由申请人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除外。

4.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有关职能部门应当说明、解释，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5.有关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有关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规定的其他义务。
十五、咨询途径

具体咨询途径可与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联系。

联系电话：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0898-68562761，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分行0898-88688791，中国人民银行儋州市分行0898-23556630，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文昌营业管理部0898-63385195，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琼海营业管理部0898-62825506，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陵水营业管理部0898-83332565，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五指山营业管理部0898-86622288，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白沙营业管理部0898-27722823。
 十六、办公地址和办公时间
 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3号琼泰大厦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6号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分行，海南省儋州市军屯新区园地路35号中国人民银行儋州市分行，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和平北路1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文昌营业管理部，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137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琼海营业管理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29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陵水营业管理部，海南省五指山市通什镇红旗路18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五指山营业管理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桥南路49号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白沙营业管理部。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30-17:30。
十七、结果公开查询

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网站。
附件：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表

附件

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业务种类：

	机构

名称
	
	法定代理人或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邮政编码

及地址
	

	负责

部门
	
	联系人
	
	电 话
	

	
	
	联系人
	
	电 话
	

	
	
	E-mai1
	
	传 真
	

	拟承办机构

名称
	
	主要负责人
	
	电 话
	

	
	
	联系人
	
	电 话
	

	
	
	E-mai1
	
	传 真
	

	对公业务网点数（全省）
	
	全省从业人数
	

	  其中： 海口市
	
	
	

	         三亚市
	
	海口市从业人数
	

	        其它县市
	
	
	

	    我行自愿参加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组织的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活动，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机构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盖章）

注：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时，应当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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